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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合同新增加工程项目的计价问题

案例背景：某项目采用《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

工招标文件标准文本（2017 版）》，单价合同形式。

“技术标准和要求专用部分”载明：

“2.1 承包范围

2.1.1 承包人自行施工范围

本工程承包人自行施工的工程范围：“地基与基础、主

体结构、建筑装饰装修、建筑屋面、给水、排水及采暖、通

风与空调、建筑电气、智能建筑、建筑节能及室外工程等施

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工程。”

招标图纸设计说明中关于装修的描述：“公共部位（走

廊、电梯厅、洗手间、公共活动室等）精装，办公室内粗装”。

实际施工过程中，监理人发出变更指示：“增加办公室

精装修工程”。由粗装的毛坯交房改为精装修交房，增加精

装修估算金额约 1000 万元。

一、争议问题

增加的精装修工程中，某些与原清单一样的项目，如：

轻钢龙骨石膏板隔墙，如何计价？

二、市场主体观点

1.可以重新组价。承包人认为已按照合同要求完成了合

同约定的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工程任务，达到验收条件，

非承包人原因新增的工程内容超出原合同权利义务，有权不

执行，如要执行，需重新组价，并应计取管理费和利润。

2.不可以重新组价。发包人认为此种情况属于合同中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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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的范围第 15.1.1（5）目“为完成工程需要追加的额外工

作”，新增项目的组价原则应按照第 15.4 款“变更的估价

原则”执行。

三、案例分析

该项目采用《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招标文件

标准文本（2017 版）》，工程原本是粗装毛坯交房，实施过

程中改为精装修交房。为解决案例中争议，需解决以下几个

问题：首先，要确定增加的精装修工程是否满足直接发包？

其次，发包人是否可以另行发包？最后，增加的精装修工程

如何合理计价？

1.本案例增加的精装修工程不满足直接发包情形。

案例中增加办公室精装修工程，由粗装的毛坯交房改为

精装修交房，不是普通装修变更为高级装修，属于追加工程，

且增加精装修估算金额达 1000 万元。

按照《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》(七部委 30 号

令 2013 年 4月修订)第十二条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

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进行施工招标中第五款

“在建工程追加的附属小型工程或者主体加层工程，原中标

人仍具备承包能力，并且其他人承担将影响施工或者功能配

套要求”。案例中增加的精装修工程，按照市场主体反映情

况“承包人认为已按照合同要求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施工图纸

范围内的全部工程任务，达到验收条件”，因此，此时增加

的精装修工程并不满足直接发包的条件。且按照《必须招标

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年第 16 号令）属

于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包括：“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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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人民币以上”，应通过招投标程序确定承包人和合同金

额。

2.发包人另行发包又面临支解工程和无证施工的两难。

增加的精装修工程原本可以在该项目履行完成后，单独

招标发包，但由于发包人调整项目设计，精装修实施时间发

生变化，此时若发包人在项目竣工移交前将此部分精装修工

程另行发包，将面临两难境地：一是竣工验收前，另行发包

构成支解工程；二是另行发包的装饰装修工程可能被认定为

无证施工。

3.增加的精装修工程应采用招标方式定价，为满足现行

法律规定，可借助变更条款作“变通”处理，先以追加工程

方式纳入总承包范围，再以暂估价专业分包方式通过招标定

价。

实际工程中，后追加工程如何定价涉及到公平问题，由

于此类追加工程的变更，一般涉及金额较大、工程量较大，

往往已超出了常识可预见的范围，对合同价格的影响可能要

触发价格调整。如果交由承包人自行施工，仍按合同中“变

更的估价原则”定价，价格低则造成定价争议，承包人实施

无积极性；价格高则造成发包人投资增加。因此，采用“变

通”的做法，借助合同条款第 15 条“变更”，先将追加的

工程以暂估专业工程纳入总承包范围，属于依法必须招标

的，遵循“应招即招”的原则，通过招标方式定价相对公平。

该部分的招标费用及总承包管理费由发包人支付。

4.当新增工程规模小时，单独招标发包不符合物有所值

原则，可以直接交由总承包人实施，按 15.4 款“变更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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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原则”定价。

新增工程如何计价也不能一概而论，当新增工程规模

小，既未达到依法必须招标的规模标准，也不足以吸引足够

的投标人投标时，则无法通过招投标竞争择优的作用实现效

益最大化。这不仅要考虑发包人的建造费用控制，还要平衡

工程招投标的社会耗散成本控制。工程招投标的社会耗散成

本包括：招标代理费、建设工程交易服务费、招标文件费用、

投标单位投标费用等。此时直接交由总承包人实施，按 15.4

款“变更的估价原则”定价相对合理。

5.其他特殊情形，建议发承包双方依据合同约定，依法

合规确定新增项目的组价原则。

四、小结

1.本案例增加的精装修工程不满足直接发包情形。

2.发包人另行发包又面临支解工程和无证施工的两难。

3.为满足现行法律规定，可借助变更条款作“变通”处

理，先以追加工程方式纳入总承包范围，再以暂估价专业分

包方式通过招标定价。

4.当新增工程规模小时，单独招标发包不符合物有所值

原则，可以直接交由总承包人实施，按 15.4 款“变更的估

价原则”定价。

5.其他特殊情形，建议发承包双方依据合同约定，依法

合规确定新增项目的组价原则。

综上所述，案例中增加的精装修工程中，某些与原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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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样的项目，如：轻钢龙骨石膏板隔墙，要以新增工程整体

的计价原则来确定，可以采用“变通”的处理方式，先以追

加工程方式纳入总承包范围，再以暂估价专业分包方式通过

招标定价。

声明：以上解释限于案例情形，基于《北京市房

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招标文件标准文本（2017 版）》，

仅供参考。


